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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小冊子只供一般參考用途。本小冊子並非法律文件，並無法律效力，且絕不應被視為法律文件或具法
律效力。任何人士如擬根據《鐵路條例》(第 5 1 9章 )提交補償申索，請參閱該條例的條文。
文內提述的政府政策均有可能改變。  

This pamphlet is for general information only.  It is not a legal document and has no legal effect, and must not 

be construed as such.  Any person who wishes to submit a compensation claim under the Railways Ordinance 

(Cap. 519) is advised to refer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dinance.  Any Government Policy stated herein may 

be subject to change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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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序言  

 

1.1 沙田至中環線 (下稱「沙中線」 )由兩條路段組成，包括馬鞍山

線由大圍伸延至紅磡的支線，途經東南九龍，並於紅磡連接西鐵

線，以及東鐵線由紅磡橫越維多利亞港延伸至灣仔北和金鐘的支

線。沙中線全長 17 公里，共設 10 個車站，分別位於大圍、顯

徑、鑽石山、啟德、土瓜灣、馬頭圍、何文田、紅磡、灣仔

北及金鐘。  

 

1.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批准興建沙中線。有關公告亦於二

零一二年四月十三日及二十日根據《鐵路條例》 (第 519 章 )

在憲報公布。鐵路工程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展開。  

 

1.3 本小冊子提供一般參考資料，扼要說明有關收回私人土地、

在私人土地設定地役權及／或其他永久權利和暫時佔用權利

以及商戶因封路而遭到不利影響及騷擾的申索補償程序及安

排。本小冊子旨在提供指引及資料，協助就上述範疇提出補

償申索。任何人士如權益受沙中線影響，請參閱《鐵路條例》

的條文以了解詳情，或徵詢適當專業人士的意見。  

 

2. 建造工程簡介  

 

2.1 根據已批准的沙中線方案，鐵路隧道會因應土質情況而使用

鑽挖／挖掘／鑽爆或以明挖回填方法建造，而車站則會以明

挖回填的方法興建。至於連接紅磡與香港島的過海鐵路隧

道，則會採用明挖回填及沉管的方式建造，屆時需於紅磡海旁

和銅鑼灣避風塘進行臨時填海。  

 

2.2 在整個規劃和設計階段，港鐵公司及有關政府部門已緊密合

作，盡量減輕對當地居民的滋擾。鐵路方案範圍內或毗鄰的

所有樓宇的行車和行人通道，均會盡可能保留。當局會在有

關商舖及大廈入口的前方提供足夠闊度的行人路，並會在各

施工階段採取臨時交通管理計劃，以維持交通流量。有關方  

面會在整個工程計劃進行期間，不斷監察這些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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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根據《鐵路條例》可獲得的補償  

 

3.1 按已批准的沙中線方案，當局須收回私人土地、在私人土地

設定地役權及／或其他永久權利和暫時佔用權利、封閉道路

及在政府前濱或海床或其上填海或進行其他工程，以便進行

沙中線建造工程。  

 

3.2 為建造沙中線而須收回私人土地、在私人土地設定地役權及

／或其他永久權利和暫時佔用權利、封閉道路及在政府前濱

或海床或其上填海或進行其他工程，將根據《鐵路條例》進

行。《鐵路條例》除為收回土地、在私人土地設定地役權及／

或其他永久權利、暫時佔用土地及封閉道路的權力訂定條文

外，亦就因行使該等權力所造成的損失而須支付補償的事宜

作出規定。  

 

3.3 《鐵路條例》體現了受影響人士的基本法律權利，受影響人

士可根據該條例所訂的程序提出補償申索。《鐵路條例》第 32

條訂明獲得補償的權利，該條例附表第 II 部 (須連同附表第 I

部一起閱讀 )載列了可申索補償的事項、評定補償的基準、可

申索補償的人，以及申索須送達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期限等

詳情。  

 

3.4 任何就《鐵路條例》第 16 條被收回土地而擁有可獲補償權益

的人士，均有權向政府申索下列補償： –  

 

 (a)  於收回土地當日，申索人對被收回土地或建於其上的任

何建築物擁有的權益的公開市場價值；  

 

(b)  申索人因收地而須將經營的業務遷離該土地或建築物，

以致蒙受的損失或損害的款額；及  

 

(c)  申索人因收回土地或建築物而須遷往其他土地或建築物

時，或取得其他土地或建築物時，所招致的合理開支。  

 

申索須在土地收回日期起計的一年屆滿前提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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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任何就《鐵路條例》第 20 條被設定地役權及／或其他永久權

利或暫時佔用土地而擁有可獲補償權益的人士，均有權向政

府申索下列補償： –  

 

 (a)  ( i )  如屬地役權及／或其他永久權利，申索人對該土地擁

有的權益的公開市場價值所減少的款額；或  

 

 ( i i )如屬設定暫時佔用的權利，申索人對被佔用土地擁有

的權益在設有地役權期間內的公開市場租金的款額；

及  

 

(b )  騷擾補償金 1。  

 

申索須在設定地役權及／或其他永久權利或暫時佔用土地權

利當日起計一年屆滿前提交。  

 

3.6 就根據《鐵路條例》第 16 條收回地層或根據《鐵路條例》第

20 條暫時佔用地層的任何土地而言，任何對該等土地擁有可

獲補償權益的人士，均有權根據上文第 3.4 及 3.5 段向政府申

索補償。  

 

3.7 就根據《鐵路條例》第 22 條暫時或永久封閉道路或在政府前

濱或海床進行填海事宜而言，任何人因封路對土地的通道造

成不利影響或因在政府前濱或海床的私有權受到填海或其他

工程影響而對有關土地擁有可獲補償的權益，均有權向政府

申索下列補償： –  

 

 (a)  ( i )  如屬通道受到不利影響的情況，為在切實可行範圍內

盡量補救或減輕封路的影響而公帄和合理地招致的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依據《鐵路條例》附表第 I 部，「騷擾補償金」指一筆相等於下列開支及金錢損失的款項─  

(a)   任何人因由於某事項而失去對土地的管有而引起的，並實際上和合理地招致或將會合理

地招致的開支及金錢損失，而申索人根據《鐵路條例》附表第 I I 部是有權就該事項提出

補償申索的；及  

(b )  就由於某事項對在任何土地上所從事的行業或業務的騷擾而言，則因此而引起的，並實

際上和合理地招致或將會合理地招致的開支及金錢損失，而申索人根據《鐵路條例》附

表第 I I 部是有權就該事項提出補償申索的事項的，  

但如任何開支或損失，在假若該騷擾屬侵權行為的情況下，會以過於間接或非因該騷擾所導

致為理由而不可追討，則該項開支或損失不得包括在騷擾補償金內。  

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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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，以及在招致此等開支後申索人對該土地擁有的權

益的公開市場價值所減少的款額；或  

 

(a)  ( i i )  如屬政府前濱或海床的私有權受到填海或其他工程影

響的情況，經公帄和合理地評定為該權益的公開市場

價值款額。如申索人對相連或毗鄰土地擁有可獲補償

權益，則另加該權益的公開市場價值所減少的款額；

及  

 

(b)  騷擾補償金 1。  

 

申索須在封閉、終絕、修改或受限制的日期起計的一年屆滿

前提交。  

 

3.8 倘因行使《鐵路條例》第 24 條所賦予的權力而在土地及建築

物進行視察或屬預防或補救性質的作業，引致土地或建築物

遭受實質上或結構上的損壞，評定補償的基準為修補、防止

或減輕該項損壞而公帄和合理地引致的開支；倘因行使《鐵

路條例》第 24 條的權力而引致任何騷擾，評定補償的基準則

是騷擾補償金 1  。申索須在根據《鐵路條例》第 24 條進行的

被指稱引致該項損壞的作業的完成日期起計的一年屆滿前提

交。類似的申索及評定補償規定，亦適用於依據《鐵路條例》

附表第 II 部第 6(a)項進行工程而對任何土地或建築物造成的

實質上或結構上的損壞，而申索須在工程完成日期起計的一

年屆滿前提交。  

 

3.9 (a)  倘因行使《鐵路條例》第 26 條所賦予的權力而拆除任何

在不違反任何條例或政府租契下建造和維持的物體或構

築物，評定補償的基準為申索人對該土地或建築物擁有

的權益的公開市場價值所減少的款額；以及為自該建築

物某部分拆除該物體或構築物和修復該部分而公帄和合

理地招致的開支。  

 

(b)  將被拆除的物體或構築物恢復原位或以相類物體或構築

物代替，評定補償的基準為恢復原位或作出代替而公帄

和合理地招致的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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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被拆除的物體或構築物不獲恢復原位或以相類物體或構

築物代替，因而就該物體或構築物蒙受損失，評定補償

的基準為公帄和合理地估計為該物體或構築物價值的款

額。  

 

(d)  因行使《鐵路條例》第 26 條的權力而引致的騷擾，可申

索騷擾補償金 1。  

 

申索須在拆除、恢復原位或作出代替日期起計的一年屆滿前

提交。  

 

3.10 就建築事務監督根據《鐵路條例》第 27 條行使權力，在為避

免建築工程與建造鐵路所進行的工程不相容的情況下，要求

修訂任何關乎該等建築工程的圖則或在批准該等圖則或同意

該等建築工程展開時施加條件 (施加對建築工程造成延誤的條

件除外 )而言，評定補償的基準為公帄和合理地估計為申索人

所受損失的款額，包括： –  

 

 (a)  任何為進行建築工程而公帄和合理地招致的額外開支；

及  

 

(b)  專業費用及專業開支，  

 

而上述的損失、開支、專業費用及專業開支，是純粹可歸因

於遵從所規定作出的修改或所施加的條件。該土地的擁有人

可由該等建築工程完成的日期起計的一年屆滿前提交申索。  

 

3.11 申索人有一般責任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減低因收回土

地、設定地役權及／或其他永久權利和暫時佔用土地的權

利、因封閉、修改或限制使用道路，以及在政府前濱或海床

填海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。  

 

3.12 申索人亦有權申索有關聘用專業人士代其擬備申索、提交申

索及商討應支付補償金額而產生的合理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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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提交申索補償  

 

4.1 申索必須在《鐵路條例》訂明的期限內以書面提交運輸及房

屋局局長。申索期一般為收回日期、設定地役權或權利的日

期或封閉道路日期起計的一年之內。申索亦必須載有下列詳

情： –  

 

 (a) 申索人的姓名及地址，以便可供送達通知；  

 

(b)  有關土地的詳盡描述，包括任何影響該土地的契約、地

役權、權利或限制；  

 

(c)  申索人在該土地所佔權益的性質，如申索人為分租契承

租人或分租客，則須呈報其業主的姓名及地址，以及該

項分租契或分租租賃的細節；  

 

(d)  任何按揭的細節，包括尚欠的本金及承按人的姓名及地

址；  

 

(e)  如申索人已將該土地或其任何部分出租，則須呈報每一

名租客的姓名及地址，以及該項出租或租賃的細節；  

 

( f )  顯示下述資料的申索詳情： –  

 

( i )  申索款額；  

 

( i i )  申索是根據《鐵路條例》附表第 II 部哪一項目提出

的；及  

 

( i i i )  根據每一項目而申索的款額如何計算而得；以及  

 

(g)  為支持申索款額而提供的相關文件或商業記錄。  

 

4.2 倘就土地的公開市場價值的減少而提出申索，申索人須列明土地

價值或租值所減少的款額，並提供證據以支持其申索。  

 



7 

4.3 如欲申索商業損失或騷擾補償金，申索人須提交商業記錄、證明

文件和資料，以證明所蒙受的損失。  

 

4.4 有關商業損失的申索，由於申索人擁有評估補償所需的商業資

料，補償款額的評估主要取決於申索人提供的資料及文件。作為

一般指引，現列述需要用以支持申索的一些文件，但所列文件並

非詳盡無遺： –  

 

 (a) 經核證的損益帳；  

 

(b) 營業收入；及  

 

(c) 該業務使用額外服務 (如適用 )的發票及收據，或顯示額外運

作費用的報表。  

 

4.5 申索人可聘用專業測量師協助提出申索。《鐵路條例》容許當局

支付因聘用專業人士辦理補償申索而合理地招致的費用或報

酬，但必須留意，專業費用並非理所當然應付的款項。  

 

5. 申索的評估  

 

5.1 在考慮申索時，政府或會要求申索人提供進一步詳情。為本身利

益着想，申索人應盡一切努力提供所需資料，以支持其申索。有

關補償會按《鐵路條例》的條文釐定。  

 

5.2 在接獲申索或有關的進一步詳情起計六個月內，政府會把決定及

作出該決定的理由通知申索人。政府或會接納或駁回申索。如申

索被駁回，政府或會向申索人提出反建議。申索人如不滿意政府

建議的款額，可與政府商議有關評估，並聘用專業測量師提供協

助。  

 

5.3 如在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接獲申索人提出的申索的七個月內，雙方

仍未能就補償達成協議，申索人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可把申索轉

介土地審裁處裁決。土地審裁處就須付的補償款額作出的決定，

即使款額較政府建議的少，亦將為最終決定。不過，雙方仍可基

於法律觀點就土地審裁處的決定提出上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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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補償的支付  

 

6.1 申索人獲發放土地補償前，須證明擁有有關土地的妥善業權。申

索人須提交所有業權契據及其他文件，以證明其業權。  

 

6.2 如未能提交任何業權契據或文件，申索人或須作出法定聲明，以

解釋任何遺失或不能出示有關業權契據或文件的情況。  

 

6.3 經查核有關業權文件並在政府信納申索人有權領取補償後，申索

人須前往地政總署鐵路發展組辦事處或律師事務所簽署一份「補

償及彌償協議」，同時領取支票。  

 

7. 查詢  

 

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地政總署鐵路發展組  [電話： 2683 9152

或 2683 9193]。該組人員樂意提供所需協助。  

 

地政總署  

鐵路發展組  

 

二零一二年十月  

 




